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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文獻上指出，評斷分配公平與否的原則大致有三 ，分別是公正原則、

平等原則、與需求原則。而人們運用那一原則以衡量公平，會受到個人特

質、資源類型、所屬社群關係、以及不同的社會文化所影響。不過在我們

研究中，我們所討論的資源將僅限於薪資所得，並以此衡量整個社會薪資

所得的分配是否公平。此外，文獻還指出，在經濟性資源分配上，人們慣

用公正原則為主。因此，我們參考Alves 、 Rossi與Jasso 等人所使用的方法，

在略加修正後，以隨機方式設計出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讓受訪者評估

其薪資所得的公平性，希望能以此一方面探索、再方面也比較，台灣民眾

是否也如國外文獻所述般，男性較以公正原則、女性較以需求原則評斷薪

資所得的公平性;以及其運用不同原則的影響因素 。 而我們主要的發現

有:

1 台灣民眾衡量薪資所得分配公平與否的主要原則是「需求原貝Ij J ' r 公

正原則」則為相對較不重要原則 。

2 教育程度高、白領職業者較強調 「公正原則 J '女性、教育程度低、

藍領職業者較強調 「需求原則」。

關鍵字:公平分配、公正原則、平等原則、需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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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得到些什麼? J 是所得分配研究的核心( Kuznets 1953 ) 

而「他(她)們為什麼得到這些? J 則是社會階層研究的重點(Lenski

1966 )。 其中有關「地位取得」或「 所得取得」的社會流動研究(Duncan ，

Featherman and Duncan 1972) .更是後者論述的典型 。然而，本文

的目的卻不在於前者所得分配的描述，也不在於後者地位或所得取得

影響因素的探討，而在於探究一般人心目中到底「誰應該得到些什

麼? J 的關心。這項關心正是「公平分配( distributive justice ) J 相

關研究的主題之一 。

回顧過去有關「公平分配」的文獻，可以發現有兩種研究取向

( Alves and Rossi 1978 )其一是哲學取向的探討，其二則是社會心

理學取向的研究 。 前者致力於公平本質的討論，希望在概念上做一些

澄清與區分. John Rawls 的 A Theory 01 Jllftice 便是其代表 。 後者則著

重於公正 (equity) 感受的測量，採用實驗的方法 ，模擬一些情境，

從而觀察受試者對於公平或不公的反應( Berkowitz and Walster 

1976) .例如 Morton Deutsch ( 1985 ) Dìstrib叫ve Jllft似的研究 。 前

者偏向理論思想層次的論述 ，而後者則是屬於社會科學經驗性質的研

句的 。
7ù 

然而，由於各方對於 「 公平分配」概念的詮釋相當分歧( Solomon 

1990 : 8-13 ) .因此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在這方面的研究雖有進展，

但仍有相當限制。其中社會心理學取向，企圖透過實驗室中種種條件

的操弄，瞭解一般人對於資源分配公平或不公的反應最受批評，因為

這種在人工化的實驗情境所產生的結論，有著無法外推到現實生活的

困境( Deutsch 1985 : 25 )。而在另一方面公平分配的哲學探討，其

目的在尋求普向人心的規範結構，但在方法上卻有著容易失之於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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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純粹思想實驗的風險 。 因此，如何能夠避免實驗室情境的限制，以

及純粹思想實驗的風險，進一步地從經驗研究上，透過公平分配感的

引發，探求臺灣人據以評價某一資源分配公平與否的原則，以及影響

其評價原則的相關因素，便成為我們關心的焦點。

此外，由於社會有用資源種類繁多，在討論其分配的公平性時，

若廣泛的針對其不同層面做探討，不但曠日費時，同時在相關研究仍

感不足的情況下，其成果也必當有限 。 因此，本文所關注的 「 公平分

配」將把社會資額限定於 「薪資所得( earned income ) J 的部份，以

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並和圈外文獻能相互對照。

所以我們便針對薪資所得公平分配的相關議題進行文獻整理，並

在研究方法上，參考Alves and Rossi(19 78)以及J asso and Rossi (1977) 

「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的作法，於1995年二至三月間在台中市、

嘉義縣、嘉義市三地隨機抽取二十歲以上的1000名成人，對這些 「虛

擬家戶」與「虛擬個人」的薪資所得做公平與否的評價，用以找出台

灣民眾對薪資公平分配判斷的主要原則，並與Alves等人的研究結果比

較，檢視公平分配判斷原則是否有文化的差異。同時也更進一步分析

具有不同特質的評斷者，其評斷薪資所得公平與否的原則是否也因此

而有所不同。

二、公平分配判斷原則與相關因素

(一)公平分配判斷原則

「公平分配」出自 Aristotle 著作，指的是一種比例性的平等。

所謂比例性的平等，關鍵在於 「功績( merit ) J 的界定，即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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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者多f辱，少「功績」者少f辱，凡符合此種依 「功績」比例大小而

定的分配即稱公平的分配 ( Ross 1925: 16-27; 高恩謙譯 1979: 103 )。

以上這種說法幾乎主宰了往後「公平分配」相關論述的主要發

展 。 例如 Homans 就沿習 Aristotle 的 「 比例性平等」概念，以帶有度

量輕重意味的「公正( equity) J 作為「公平」的判準，並藉此比較

投資與利潤的比例，若二者相稱則稱公平，反之則為不公( Deutsch 

1985:9-10 )。其後的 Adams 則據此從反面(即指出什麼是不公)界定公

卒，他以產出(outcome) 代替 Homans 的利潤，以投入 (input) 代替

投資或貢獻，指出所謂的不公是 A 、 B 二人閉，投入、產出比值的不

相等 。 我們從以上二氏的說法中可以見到， 二氏說法大抵上側重於個

人或個人與個人之間微觀層次的比較 。 但就具體而言，個人在判斷公

平與否的當下，往往考慮了許許多多的其他因素。例如 Berger ( 1972 ) 

就特別指出投資與報酬之外有關「身分價值( status-value ) J 的影響，

並提出 「 參考比較 ( referential comparison ) J 概念。他認為個人從

事公平判斷時，並不只是兩個人比較而己，而是比較者會評佑他在社

會普遍所接受的參考架構中所佔的位置(即身分價值)而做出比較。

透過這個觀點， J aS5。在日後則更進一步發展出「公平評估的普遍性

法則( universallaw of jU5tice evaluation ) J '定義公平評估為事實所

得與公平所得比值的自然對數，同時也以此評估方式概推到個人對所

有社會財貨分配的評量。asso 1980 ; Cohen and Greenberg 1982 : 24 

26 ) 

以上簡述了「公正」取向有關「公平分配」研究的主要軸心，

其發展先是著重於個人本身或二個個人閱單純的投入與產出的比

較;往後則引入了個人對本身在社會中相對地位認知因素的考慮。然

而，此一系列研究，有著 「功績」、「投入」、乃至「產出」等項，

到底是由誰界定?如何界定?以及如何計算?的挑戰。同時，更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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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這類界定還帶有諸如人必然會極大化自身利益等，相當值得爭

議的「理性人」預設( Deutsch 1985 : 25-30 )。在這樣的思考取向底

下，明顯忽略了決策過程中，訊息的模糊乃至缺乏，個人的利害乃至

偏見，都有可能左右公平與否的判斷。也因此以「公正」取向為首的

「公平分配」研究，雖是主流，但就探索「公平分配判斷原則」的問

題而言，我們認為僅見其一端。

事實上，我們這種說法並不孤單。在社會心理學有關 「 公平分配 」

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許多有別於「公正」的「公平判斷原則 J '例

如: Deutsch ( 1975 )就指出分配性公平的原則包含公正( equity) 、

平等( equal叫)、需要( need )而 Hochschild ( 1981 )則認為有

精確的平等( strict equality )、需要 (need) 、投資( investments )、

成果( results )、天賦( ascription )、程序( procedures )等六項原

則;國內學者關秉寅 (Kuan 1993 ;關秉寅 1995 )則區分絕對平等、

需要、貢獻、能力、身份、與分配程序等六項原則;別的( 1986 )更

提出了多達十七項的分配規範原則。

而以上林林總總、的「公平分配判斷原則」往往因不同資海、不同

領域而有不同的選用(Leventhal 1980) 。例如 Deutsch ( 1985 )便指出，

在經濟取向的領域中適用公正規範、在聯帶(solidarity)取向的領域中

適用平等規範、在關懷取向的領域則適用需要規範;同樣的

Hochschild(1981 )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在經濟領域適用公正原則、

在政治領域適用平等原則、在社會領域適用需求原則。由此可見 「 公

平分配判斷原則」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換言之， '公正」原則僅為

「公平分配判斷原則」的諸多原則之一，並非全部。因此，我們在研

究時勢必納入其他原則進入考慮。於是，我們一方面考量本文旨趣，

主要在能對照於 Alves 、與Jasso 等人的研究;再方面也基於我們所評

斷者乃不同家戶的薪資所得，厲前述關懷或社會取向的領域，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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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採用 「需求原則」 的做為本研究的另個面向，並希望藉此瞭解這項

原則在 「 公平分配判斷」中的可能作用。

至於，本文所使用的「公正原則」與「需求原則」其語義界定經

由參考前述文獻，我們說明如下:所謂 「公平分配判斷的公正原則 」

指的是個人對於社會有用資額公平分配與否的判斷，乃是依據個人努

力、投入、 貢獻程度與其所獲報償之多寡是否相稱而判定者稱之 。 所

謂「公平分配判斷的需求原則」則是前述社會有用資源公平分配與否

的判斷，非依前項個人努力等項判定，而是依據個人所負擔之家計多

寡決定。最後有關各該原則中含涉的指標，則請見研究方法一節。

(二)影響公平判斷原則的相關因素

前文言及哲學家基於道德理想，旨在建構社會資源應該如何分配

才算公平的圖象，與一般社會大眾心目中的 「 公平分配 」 究竟相不相

符，非其所關心 。 但就社會科學而言，則不能忽略其 「社會性」 。 所

以「公平分配 」 此一議題，就我們來說必須著力於瞭解「公平分配」

在一般社會大眾心中的意義、以及其藉以評斷公平否的原則與標準 。

而從社會科學相關文獻中，我們技到許多影響 「 公平分配」原則的因

素的討論，以下將就評斷人特質、資源類型與原則與規範所適用的社

群、文化差異等 ，討論影響公平分配判斷原則的相關因素 。

1 評斷人特質的影響

Major and Deaux ( 1982 ) 的研究指出， r 公平分配」的評斷原

則因評斷人的性別、年齡、人格而有所差異 。除了這些因素外 ，

Robinson and Bell ( 1978 )、 Jasso and Rossi ( 1977 )、 Alves and Rossi 

( 1980 ) 、以及Shepelak and Alwin ( 1986 )等人的研究中也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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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教育、職業、婚姻、家庭型態等因素會對於公平分配評斷的原

則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般而言 ，女性在投入比他們同伴為多時，會採取平等原則(其意

指均分) ，而男性則採取公正原則。而男女兩性從事同樣的工作時，女

性會比男性傾向給予自己較低的報酬，但是分配給別人時則與一般人

相同。在工作滿足差異的調查研究中，面對不公平時女性較男性寬

容，相同的當他們的同伴受到不公平待遇時，女性也較少表現負向的

反應。但是當他們知道他們是被實驗的對象(他們受到不公待遇的同

伴只是參預一項遊戲時 ) ，他們會有強烈的反應。

Hook 與 Cook ( Major and Deaux 1982 : 65- 70 ) 研究三歲至成人

間，對自己與對他人的分配，指出報酬分配原則，會依據年齡的增加，

而有系統性自 「 自利 」 到「公正」的改變。 三到六歲的原則是自利與

平等;六歲之後因為他慢慢瞭解不同的投入，所以平等原則逐漸轉移

到公正原則。換言之，不同年齡對分配報酬的差異是來自計算報酬、

投入、產出的能力因此而有不同的公平評斷 。

Mirels與Garrett ( Major and Deaux 1982: 59-60) 操作化Webe宜

的觀念，製成清教徒倫理量表( Protestant EtI山 Scale '簡稱PE) , 

以該量表研究報酬分配行為，指出投入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高 PE 型

人格強調個人應努力辛勤的工作，其公平衡量的重要因素在於投入，

採取的是公正原則;而低PE值者，則傾向採取平等原則 。 Blumstein and 

Weinstein ( Majorand Deaux 1982 59-60) 認為高馬基維利式

( Machiavellianism )人格者採取有利於個人的自利原則;低馬基維利

式人格者則傾向採取公正的原則。

在種族方面 Robinson and Bell( 1978 )認為黑人較傾向平等原則，

白人比較傾向公正原則，但是這項看法未獲其他研究支持。在Jasso and 

Rossi ( 1977 )、 Alves and Rossi ( 1980 )等人有關薪資所得「公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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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研究中，發現高教育、高職業地位者較常踩用公正原則;已婚

而且有子女者較常採取需要原則;同時在從事薪資所得公平判斷時，

職業的考慮大於教育考慮，先生特徵的考慮要大於妻子特徵的考慮。

2 資源類型與所運用社群的影響

Hochschild ( 1981 “ -83 ) 強調在不同的社群中採用不同公平分

配原則與規範，而社群範團與社群成員閉關f系的範定也影響其公平分

配原則與規範的選擇。 Greenberg and Cohen ( 1982 : 443 -454 ) 以親

密與互賴區分關係，他們認為:低親密 、 低互賴，則資1累衝突高，如

陌生人，以自利滿足欲求為主。 f~親密、高互賴，則資海衝突高，如

討價還價者 ，其公平規範不論什麼都可以，只要能獲利即可。高親密、

低互賴，則資源衝突低，如朋友間，則以平等為先 。高親密、 高E賴，

則資源衝突最低，如夫妻關係，強調需要 。黃光國 ( 1980 ) 在中國人

的人情關係中也指出類似的看法，他運用費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

說明面對家人時探親情與需要法則;面對熟人時採人情法則;而面對

外人時採冷漠與公正法則。

文獻中顯示，對於經濟資源的公平分配採公正原則 。 Deutsch

( 1975 )指出 ，在合作的關係之中，若經濟生產是主要的目標 ，公正

要比平等與需要，更適合作為公平分配的原則。 Leventhal ( 1976 ) 也

有相似的看法，只是他限制在「賈獻原則 J 0 Hochsc hild ( 1981 : 49 ) 

也指出在經濟領域中公正乃是支配性的原則 。 平等原則則適用於於合

作、親密的社會關係之中，而有助於避免社會的衝突。

Deutsch ( 1975 )指出平等乃是以「增進並且維持令人愉悅的社

會開係」為主要關切焦點 。 Leventhal ( 1976 )也認為「平等對親密與

聯帶的維持而言是重要且具有支配性的 J 0 Hochschild ( 1981 : 49 ) 

則指出在政治領域中平等是主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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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 ( 1975 )認為需要原則的應用可以增進個人福祉與發展。

此外，其他研究者也指需要原則會出現於非常親密、以及相當友善的

關係之中( Greenberg et al. 1982 : 459 -461 ) 0 Hochschild (1981 

的)認為需要原則主要作用於社會領域中 。

3 文化的差異

文獻中也指出，不同的文化系統(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不

同的運作原則，因此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公平分配分配原則( Major and 

Deaux 1982 : 56-59 )。 而事實上Moscovici ( Major and Deaux 1982 : 

59 ) 也指出 「 公正理論」只是西方，特別是北美的產物，並不容易運

用到其他地區 。 Gerg凹，Morse and Gergen ( Major and Deaux 1982 

56 -59 ) 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對公平行為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出，北

美較歐陸更傾向於採用公正原則 。 Robinson and Bell ( 1978 ) 比較英

格蘭與美國公民對於平等的一般態度時，發現英格蘭人較美國人有

「人人平等」的價值。這些的研究顯示，公平分配的原則可能有文化

差異。台灣社會的公平分配判斷原則是否有異於西方社會，則是一個

值得探究的問題 。

三、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臺灣民眾判斷薪資所得分配公平與否的原

則，以了解其判斷是否與文獻上所言之 「 公正原則 J 相一致?或者同

時還存在著其他原則?關秉寅( 1995 )會以一九八六年間，直接詢問

受訪者薪資公平分配標準的調查資料進行研究，他以因素分析方式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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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七種共同因素，分別命名為平等主義、需要、 貢獻、能力 、成就身

份、道德身份與先賦身份。結果顯示台灣人的公平分配規範主要以「貢

獻」為主，按「需要」分配被視為不公。這個結果與文獻上 「 公正」

是薪資 「 公平分配」重要原則頗為接近。但是文獻上還指出 「 需要 」

也是 「 公平分配」的原則之一 ，因此此項相左之處，值得進一步探討。

此外文獻指出分配公平的評斷原則會隨個人特質、資源類型、應

用的社群、與社會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 。其中個人特質中的年齡、人

格特質二項，是人格及道德發展研究所著重者，非本研究所關心對

象，因此予以剔除。至於在資源的類型與應用社群上，在前文中已明

確指出，分別是薪資所得及台灣民眾。最後在社會文化影響因素上，

我們將仿效美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希望透過比較得知是否有英文

化差異。

而在這方面，前述關氏( 1995 ) 研究結果與上述文獻整理互有出

入 。其中相似之處如子女數愈多則較反對以 「貢獻」為薪資分配的原

則;相異之處如男性比較傾向需要原則、全家賺錢人口愈多者愈支持

「需要」作為薪資分配的基礎、農林漁牧j守獵者較不贊成「需要」作

公平原則等 。在其中更發現愈傾向認同「需要」為公平分配原則者，

也愈傾向於認同「貢獻」原則這種難以解釋現象 。 而且其所使用的迴

歸分析R2值均不高，原因可能是因為直接詢問受訪者某項分配原則公

平與否所造成，因此有必要以另外的方法再次檢討。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參考Alves and Rossi ( 1978 )與J asso and Rossi 

(1977) 的方法，以樣本調查的方法收集資料。然而，此二研究迴異於

一般研究以受訪者為分析單位 。在探討大眾對薪資所得的公平分配

時，他們創造了許多的「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 J '而讓受訪者對



5 日 王德控蔡勇美.王駕強呂朝賢 薪資所得公平分配制蜥原則及其相關因素

這些家戶或個人的所得作公平與否的評斷，再以這些家戶作為分析單

位。所謂的「虛擬個人」乃以隨機的方式，賦與此一個人性別、婚姻

地位、教育程度、職業、種族、子女數與薪資所得。而「虛擬家戶 」

也就夫、妻分別隨機賦予上述變項之性質。每一「虛擬個人 」 和 「 虛

擬家戶」的變項性質，除職業與教育程度避免有太大的不一致、 「 虛

擬家戶」中避免夫與妻的教育程度差別太大外，其餘均採用隨機方式

賦予其值。這種設計一方面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增大薪資所

得的變異性，而能取得對公平否不同程度的評價，另一方面，由於其

設計接近「正交設計 J (orthogonal design ) ，而能對不同因素其對公

平性衡量之影響作有效的分解。

因此我們仿照 Alves等人的方式，隨機產生「虛擬家戶 」 與 「 虛

擬個人」。在這些個人與家戶的變項中， Alves等人以教育程度及職

業對於合理所得的影響，代表「公正」原則;而以婚姻地位、子女數

代表 「 需要」對合理所得的影響。但是雖然如前所述， r 公正 」 原則

指的是依個人努力或貢獻而給予等比例報酬，因此職業與教育在此成

為努力或貢獻的測量指標，然而個人對於社會的貢獻應是具有累積性

的，所以工作年資的多寡也應納入貢獻的衡量之一。 此外，以婚姻地

位與子女數對於合理所得的影響作為 「 需要 」 原則的測量，是考量家

中的依賴人口多寡，是否影響受訪者對於合理所得多寡的評價 。 但這

項考量基礎是西方核心家戶為主的社會，在台灣則以折衷家戶為主

(賴澤涵與陳寬政 1980 ;王德陸與陳寬政 1988 ) ，因此我們依賴人

口除子女數外，還包括了父母在內 。 另外公平分配的種族考慮上，由

於台灣原住民數量相對於美國而言比例甚少，而且種族對立未如美國

嚴重，同時也為避免令受訪者判斷之虛擬之家戶或個人特徵過於繁

複，因此在我們的「虛擬家戶」與 「虛擬個人」中不予列入。綜合以

上，我們的「虛擬家戶 J 所具有的特性，包括夫妻各自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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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服務年資與薪資所得，及家戶中的子女數及是否有(有幾位)

父母同住。而「虛擬個人」則包括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工作年資、

婚姻地位、子女數、是否有(有幾位)父母同住、與其薪資所得等變

項。

在 Alves等人的研究中，為了擴大具有相同特性者薪資所得的變

異性，以及使研究接近正交設計，除了保持職業與教育的若干關連

外， r 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的特性均以隨機的方式賦予，使各

變項間接近無相關。而之所以保持職業與教育的若干關遠的理由，則

是為了避免嚴重偏離日常了解的家戶與個人。然而在「虛擬家戶」中，

除了職業與教育的關連外，夫妻間的職業關連也應是考慮、者。因為在

任何的社會中，婚配顯然均非隨機，社會階層的研究也再再顯示，婚

姻有其階層上的隔離。因此我們的「虛擬家戶」除了考慮職業與教育

的相關外，也同時考慮夫妻間的職業關連。

我們的「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在問卷中均列出其特性以及

其薪資所得，藉此讓受訪者依「高的離譜」到「低的離譜」九類選項，

評定該「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的薪資所得是否合理。其目的在

於找出受訪者心目中具有某些特性組合的合理薪資所得。當然如果保

留「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中除了薪資所得外的所有特質，而讓

受訪者直接回答其心目中的合理所得，是一項率查的測量，但是我們

考慮受訪者回答的能力與意願，因此還是決定仿照 Alves等人的方式

也列入薪資所得。

當受訪者對這些「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的薪資所得做了高

或低的主觀評價後，我們可以以複變項分析的方式，探討受訪者衡量

公平分配的原則。控制了薪資所得後，如果受訪者對於「虛擬家戶」

與「虛擬個人」所得的評價為，對於高職業、高教育、年資長者有所

得偏低的評價，則為對於「公正」原則的檢證;對於已婚、依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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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者有所得偏低的評價，則為對 「 需要」原則的檢証。前述指出本研

究採用接近「正交設計 J '而方便比較 「 公正原則」與 「 需要原則」

的相對重要性。同時談們也可以藉此比較大眾從事薪資評價時，是否

對女性有評價所得過高的傾向，而得知台灣人衡量公平的薪資所得分

配時，是否有性別差異。我們也可以比較不同性別、社會階層的受訪

者，檢視是否女性以及低社會階層者較傾向「需要」原則，而男性與

高社會階層者較傾向「公正」原則。

( 三 )樣本來源與變項說明

在受訪者的選取上，也於我們較不注重臺灣某些特質的描述，因

此各縣市的代表性並非極端重要的。因此，我們在考應都會盔、城鎮、

以及鄉村的差異下，從臺中市、嘉義縣、嘉義市分別隨機抽取四百、

四百、以及二百個成人，共一千人進行訪問，我們分別在這縣市中，

以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10 Size )的方式，在三縣市先抽取鄉鎮

市區，再以相同的原則抽取村里，最後以系統抽樣抽取個別受訪者( 詳

細抽樣方式見附錄) 。 在每一受訪者無力評斷太多 「 虛擬家戶 」 與 「 虛

擬個人」的考暈下，我們請每一受訪者評斷八個家戶與三個個人，八

個家戶中有四個家戶是夫妻均有所得的雙薪家戶，另四個家戶則妻子

為家庭主婦，因此我們將取得受訪者對八千個 「 虛擬家戶 J ( 其中四

千個家戶為雙薪家戶、四千各為單薪家戶 ) 與兩千個 「虛擬個人 」 的

評價。而調查結果計回收有效問卷計 996份，其中臺中市397份，嘉義

縣399份，嘉義市200份 o

我們以隨機的方式賦予「虛擬家戶」與「虛擬個人」各種層性，

而讓受訪者衡量該家戶或個人薪資所得的公平性。對於公平性的區分

從fß;至高計有「低得自在譜」、「太低」、「低」、「略低」、「合理」、

「略高」、「高」、「太高」、「 i寫得離譜」等九個等級，分別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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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9分。而這些 「 虛擬個人 」 與「虛擬家戶」中個人的屬性，分別有

教育程度、職業、工作年數、子女數、奉養父母數、與薪資所得， r 虛

擬個人」則有另其性別、婚姻地位之變項。

教育程度我們區分為「不識字」、「小學畢業」、「園中畢業」、

「 高中 ( 職 ) 畢業」、「大學畢業 」 、與「研究所以上」等六類，在

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之換算成教育年數。職業的選取上，我們自蔡淑

玲與塵海源( 1989 )所建構出 「 大學生主觀職業聲望量表」中的154

各職業中選取的個職業，隨機的賦予這些「虛擬個人」與「虛擬家戶」

中的個人(並避免與教育程度過分不一致 ) ，而以職業聲望分數分析。

工作年資則由1年至30年隨機賦予 。

子女數白無子女至六個子女隨機賦予。奉養父母的情況則區分

為:無奉餐父母、奉養父母之一 、與同時奉養父母三種情況，因此奉

養父母數由0至2 。至於這些個人的薪資所得除家庭主婦無薪資所得

外，自最低每月八千元至最高每月九萬八千元分成十九個等級，每一

等級差距五千元。「虛擬個人」的性別隨機賦予婚姻地位」則僅

分已婚、未婚隨機賦予。

四、台灣人的公平分配判斷原則

(一) r 公平分配」判斷原則

表一中列出受訪者對「虛擬個人」與 「 虛擬家戶 」 之薪資所得公

平性判斷的次數分配。由於我們對於「虛擬個人」與 「虛擬家戶 」 中

個人薪資所得是隨機賦予，也就是這群人的薪資所得分配是等機率的

矩型分配，如果受訪者心中有明確而又回定的「公平」薪資所得，則

對於這些「虛擬個人」與 「 虛綴家戶」的所得評斷應該也是接近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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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然而表一中，不論是對「虛擬個人」或「虛擬家戶 」 所得公平

性的評斷卻均接近常態分配(略偏評價低 ) ，評斷為 「 合理」的比率

均在三成左右，而大致愈極端的評價則比重愈少 。 顯示受訪者對公平

的薪資所得有一定的容忍程度 。 而偏向評價為低，也代表台灣人傾向

於「厚道」。

表一也顯示出受訪者對 「 虛擬個人」與「虛擬家戶」薪資所得的

評價，平均而言略低於合理的水準。由於受訪者對於薪資所得的評

價，係以1至9編嗨， 5為合理，對於「虛擬家戶 」 與「虛擬個人」薪

資所得的平均評價均低於5 。 而對於「虛擬個人」薪資所得的評價也

略低於「虛擬家戶 J '由於兩者的薪資所得均隨機賦予，且其他屬性

的賦予原則也均相同，而 「虛擬個人」有一半為未婚，依 「 需要原則」

其評價應高於「虛擬家戶 J '也就是說應比「虛擬家戶」評價更接近

合理或高於合理 . r 虛擬家戶 」 的平均評價之所以較高的原因，應是

在這些家戶中較多收入來源所致 。

為了探討受訪者「公平分配」的評斷原則，我們以受訪者對「虛

擬家戶」與「虛擬個人」薪資所得的評價為依變項，對其屬性作迴歸。

由於薪資所得是自變項之一 ，其他變項的係數是控制了薪資所得後該

變項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相同的薪資所得下，其他屬性對於公平判

斷的影響。我們以教育程度、職業和工作年資代表投入或貢獻，屬於

「公正原則以子女數、奉養父母數，作為 「需要原則」的測量，

其結果列於表二與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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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對虛擬家戶與個人薪資公平評斷的次數分配

虛擬家戶 虛擬個人

評價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次數分配 百分比

低的太離譜 774 9.7 239 12.0 

太低 1029 12.9 263 13.2 

低 829 10.4 218 10.9 

略低 1148 14.4 248 12.4 

合理 2500 31.4 567 28.5 

略高 718 9.0 184 9.2 

高 433 5.4 118 5.9 

太高 358 4.5 106 5.3 

高的太離譜 113 1.4 34 1.7 

Mìssing 66 0.8 15 。 8

平均值 4.25 4.21 

樣本數 7968 100 1992 100 

表二:虛擬家戶的分配公平判斷迴歸

雙薪虛擬家戶 單薪虛擬家戶

變項名稱 B Bet. B Bet. 

夫教育年數 。∞5153 -0.017315 。∞5799 -0.020097 

(0 ∞405) (0 ∞3438) 

妻教育年數 。∞5874 -0.019629 -0∞1463 -0 ∞5408 

(0ω峭的 (0∞2956) 

子女數 -0. 1 7638 1 牢牢， -0. 166566 -0.178507'" -0.172941 

(0.013322) (0.011273) 

奉養父母數 -0. 173056*" -0.07757 -0.17954'" -0.083433 

(0.02ω65) (0.023524) 

夫職業聲望 6.98E-04 。∞4576 。∞1142 。∞8182

(0∞4214) (0 ∞3384) 

說明括也內數值為標準誤。"、<0∞1 "p<O.OI 'p<0.05 



64 王德健蔡勇美主篤強自朝賢 薪資所得公平分配制j斷原則及其相關因素

表二 (續 )

雙薪虛擬家戶 單薪虛擬家戶

變項名稱 B Beta B Beta 

妻職業聲望 。∞5∞4 -0.032718 

(0 開4336)

失職業聲望與 -8.24E明 -0.081616 -6.76E-08 一 0.070208

薪資互動項

(6.90E-08) (5.5 1E-0的

妻職業聲望與 5.69E-09 。∞5632

薪資互動項

pωE-08) 

夫薪資 6.39E-05*** 0.971108 7.11 E-05*'* 1.108617 

(5.69E-06) (4.56E-06) 

委薪資 5.60E-05*'* 0.841727 

(5.90E-06) 

夫工作年資 。∞5107 -0.024633 -0∞7248'* 。 035337

(0ω2609) (0 ∞2243) 

妻薪資平方 -1. 93E-IO*'* -0.315843 

(3.43E-l l) 

夫薪資平方 -1.92E-1O*** -0.318389 -2.IOE-IO*'* -0.356378 

(3.39E-ll) (2.91E- ll ) 

夫與萎的薪資 1.95E- l 0叫 一0. 234715

互動項

(3.01E- ll ) 

常數項 2.076121 *'* 1.68079*** 

(0.382956) (0.222862) 

R2 。 38∞ 。 5306

F值 1ω4589*** 494.9882**' 

樣本數 3951 3951 

說明箔弧內數值為標準誤 。"中<0∞ 1 **p<O.OI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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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與表三中，我們可以看出薪資(不論是夫或妻)均為影響

公平評斷的重要影響變項，薪資所得愈高則愈評斷寫過度報酬，其理

甚明 ， 不需再加申論。然而薪資所得對公平評斷的影響卻非線性的，

公平判斷對薪資所得平方的迴歸係數均為顯著的負值，顯示薪資所得

的邊際影響力有遞減的趨勢，此一結果與Alves and Rossi(197 8)及Jasso

and Rossi ( 1977)的結果一致 。「虛擬個人」及「虛擬家戶」中的個人

之教育程度、職業、與工作年資對公平判斷的影響，除了雙薪家戶中

丈夫職業對公平判斷的影響是不顯著的正值外，其餘均為負值， 意味

著在相同的薪資所得下，教育程度愈商、職業聲望愈高、工作年資愈

長者，受訪者愈容易評斷所得偏低，代表這些人應有較高的薪資所得

方才合理，顯示「 公正原則」有其影響 。 然而，這些係數中僅工作年

資在學薪 「 虛擬家戶」和 「 虛擬個人」中對公平判斷的影響在0 . 05的

顯著水準下有顯著的影響 ( 兩者均達0 . 01的顯著水準 )。 顯示「公正

原則」中，台灣人認為工作年資的重要性高於教育與職業，此一結果

與關秉寅 ( 1995 ) 的研究發現一致 。

不論是雙薪 、 單薪 「虛擬家戶 」 或「虛擬個人 J '子女數與奉變

父母數對公平判斷的影響均為顯著的負債，且其係數均達0 . 001的顯著

水準 。 顯示在相同薪資水準下，子女數或君修養父母數愈多則愈為受訪

者評斷為所得偏低，也就是子女數愈多、舉養父母數愈多，則其薪資

所得應愈高才屬公平。 因此，依照我們的研究結果， r需要原則 」 是

受訪者評斷薪資「公平分配 」 的重要原則 。 此一結果與

Alves等人在美國的研究一致，但與關秉寅 ( 1995 ) 的研究不一致。且

由我們的資料中顯示， r 需要原則」的迴歸係數其顯著性均高於 「 公

正原則 J '暗示 「 需要原則」可能是受訪者據以薪資分配公平否的主

要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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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中也指出，公平判斷對婚姻地位的迴歸係數為負值，代表在

其他條件相同下，已婚者較傾向於為受訪者評斷為薪資太低，已婚者

應該有較高的薪資所得才合理，也支持了「需要原則 J '雖然其係數

未達0.05的顯著水擊。表三也顯示出性別對公平判斷有顯著的負影

響，在其他條件相同下，男性較傾向於被評斷為薪資太低，受訪者傾

向於認為男性應有較高的薪資才合理。顯示出受訪者「公平分配」規

範中仍有性別歧視存在。

Alves等人對美國薪資公平分配的研究的結果指出， r 公正原則」

與「需要原則」均為「公平分配」的重要規範;然而我們的研究卻顯

示出， r 需要原則」可能是較「公正原則」重要，似乎暗示「公平分

配」的規範有文化上的差異 ， 文獻上強調在經濟領域中較強調「公正

原則 J '有可能是如同Moscovici (Major and Deaux 1982: 59)所言，只

是西方，特別是北美的規範。

在單薪「處擬家戶」與「虛擬個人」中公平判斷對家戶與個人特

質的迴歸，解釋力( R2) 均高於0. 5 '也就是受訪者對於「虛擬家戶」

與「虛擬個人」薪資所得公平性的評斷，一半以上可以用這些家戶或

個人的屬性解釋之。然而，在雙薪「虛擬家戶」的迴歸中 ， R2僅達0.38 ' 

可能是我們在詢問受訪者時，同時呈現夫妻的所得，讓受訪者評斷此

一家戶薪資的合理性，對夫妻間所得的合理性可能評斷不一而降低評

價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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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虛擬個人的分配公平判斷迴歸

變相名稱 B Beta 

教育年數 0.006271 0.018408 

(0.005334) 

職業聲望 0.009148 0.056628 

(0.005093) 

工作年資 -0.009926** 0.041622 

(0.003461) 

薪資 8.78E-05料* 1.188083 

(6.83E-06) 

薪資平方 -3.28E-10*** 。 480908

(4.4 1巳11)

薪資與職業聲望互動項 2.74E-08 0.024121 

(8.44E -08) 

子女數 0 .207343*** 。 212851

(0.024393) 

奉養父母數 0.302512*** 。 11971 6

(0.036656) 

性別 。 131178* 0.032119 

( 1 男性。女性 ) (0.059236) 

婚姻地位 -0.194843 0.047713 

( 1 :已婚。:未婚 ) (0.102268) 
常數項 2.455223帥*

(0.325899) 

R2 0.58801 

F 值 280.59798輛*

樣本數 1977 

說明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0∞1 "p<O.Ol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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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受訪者特質與「公平分配」判斷

前述討論的文獻中也指出，不同特質的人所使用的「公平分配 」

原則不同 。如社會階層較高者、未婚者、男性相較於女性等較強調「公

正原則 J '而子女數較多者傾向於使用「需要原則」 。 為了檢討這些

論點在台灣的適用性，孩們在前述的公平判斷迴歸式中加入受訪者的

特質， 這些特質我們均區分兩類而成為 「 虛擬變項 J (dummy 

variable ) ，且在迴歸式加入該虛擬變項與原有變項的互動項 ，因此迴

歸式成為斜率與截距( slope and intercept ) 虛擬變項迴歸。

由上述的分析，受訪者對雙薪 「 虛擬家戶」、學薪 「 虛擬家戶」、

與 「虛綴個人 」 薪資所得公平性評斷所使用的原則並無太大差異，為

了方便說明，以下的分析我們合併雙薪與學薪「虛擬家戶 J '且僅呈

現 「虛擬家戶」的結果。

由於我們的受訪者僅不及一千人，若就受訪者教育、職業、性別、

婚姻、與未成年子女數同時考慮，則組別太多而各組中受訪者數太少

而不能有穩定的統計結果，以虛擬變項迴歸也會使自變項多得無法掌

喔，因此我們乃以個別變項分類而從事虛擬變項迴歸 。

表四至表八係以原有受訪者對「虛擬家戶」薪資公平判斷的迴歸

式中分別加入受訪者之教育 、 職業、性別、婚姻狀況、與戶內有無未

成年人口等變項的斜率與截距虛擬變項迴歸結果 。

表四指出加入了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虛擬變項後，除夫與妻的教育

程度影響不顯著外，職業聲望與工作年資的影響均達0.0 1 的顯著水

準，且受訪者教育與妻子職業的互動項及與工作年資的互動項也達顯

示水準 ，且其係數為正值;受訪者教育與虛綴家戶子女數及奉養父母

數互動項之影響也遠顯著，其係數為負值。由於教育處擬變項的比較

組為高中以上，顯示對高教育者而言，職業與工作年資是衡量薪資所

得公平否的因素之一。 而受訪者教育與虛擬家戶子女數、奉養父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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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項的係數為顯著的負值 ，代表對低教育者而言， r 虛擬家戶」中

子女數、奉養父母數愈多，比高教育者更傾向於評斷其幸存資太低，也

就是低教育者較強調「需要原則」。而受訪者的教育與工作年資、妻

子的職業互動項係數為顯著正值，則表示f~教育者對於「虛擬家戶」

妻子高職業、工作年資長者 ，較高教育者不易評斷其薪資所得偏低，

代表低教育者較不重視「公正原則」。較高教育者教易重視「公正原

則 J '低教育者較強調「需要原則」的發現，與文獻上的討論一致。

文獻也指出，男性較強調「公正原則」、已婚、子女多者較強調

「需要原則」 。 我們分別依受訪者的性別、婚姻別、與有無未成年子

女為虛擬變項，加入原來公平判斷的迴歸式，結果列於表六至表八 。

這些受訪者的特質與「虛擬家戶」特質的互動項，除性別與奉發父母

數的互動項達0.05的顯著水碧藍外，其餘均不顯著。性別與奉養父母數

E動項係數為正值，我們以女性為比較紐 ( 編碼為0) ，因此代表男

性較不傾向因奉養父母而評斷薪資所得偏低，部份支持男性較不使用

「 需要原則」的論點。受訪者的婚姻別、有無未成年子女數，在評斷

薪資分配公平否所使用的原則，則無顯著的差異。

伍、結論

「公平分配」的概念在文獻上有很多的討論，然而在哲學討論中

大體關注概念的澄清與倫理規純的建立;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則偏重

於受試者面對不公情境的反應。我們研究目的則在於尋找人們判斷資

海分配公平與否的原則。經文獻指出判斷資游、分配公平與否的主要原

則分別是. r 公正 」、 「需要」、與「平等」等三原則。所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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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受訪者教育對公平評價的影響

變項名稱 B Beta 

夫教育年數 -0.004636 -0.014678 

妻教育年數
(-O。 OO3999) 

00678 -0.022651 
(0.003646) 

子女數 -0.147829'*' -0. 1311 8 

父母數
(-OOO1312O22) * 

122902''* 。 052038

夫職業聲望
(OO275861) * 
-0.005436'* 0 .034588 

賽職業聲望
(-O0OO20 179) • 

008319'* -0.036164 

夫工作年資
(.O0OO27735) • 

。 12725". -0 .05726 
(0.002582) 

家戶薪資總和 5.43725E-05',* 1. 205938 

家戶薪資總和平方
(1 9086EO61) 0 
-1. 41825E- 10''* -0.572 174 

(1.05 19E- 11) 
受訪者教育 -0.858904'* -0.221891 
(0 高中以上1 圈中以下) (0.280783) 
受訪者教育與 -0.002222 -0 .009154 
夫教育年數互動項 (0 .005364) 
受訪者教育與 9.4 11 36E-05 0.0003672 
委教育年數互動項 (0 .004888) 
受訪者教育與 -0 .05605 1" -0.06320 1 

子女數互動項 (0 .0 17608) 
受訪者教育與 -0.093367' -0.038279 

父母數互動項 (0 .036936) 
受訪者教育與夫職業 。 004595 0.074473 
聲望互動項 (0.002707) 
受訪者教育與妻職業 0.007715' 。 123396

聲望互動項 (0.003763) 
受訪者教育與夫 0.0 12166'" 0.063452 
工作年資互動項 (0.003471) 
受訪者教育與家戶 6.05992E-06' 。 16019
薪資總合互動項 (2.5454 E-06) 
受訪者教育與家戶薪 -2.09 35E-11 -0.077209 
資總合平方互動項 ( 1.4E - 11 ) 
常數項 2.872224*** 

R2 
(。0207413) 

52644 

據本數 7894 
F 值 460.69802 

說明: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可<0∞1 "p<O.OI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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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受訪者職業對公平評價的影響

變項名稱 B Beta 

夫教育年數 0.004264 0.0 13387 
(0.006876) 

妻教育年數 -0.0 1414' -0.047377 

子女數
(.O0OO61223) * 

21993 拿， -0 .195540 

父母數
(-000222474) * 

184784*'* -0. 078 172 

夫職業聲望
(.000471683 ) 

00559 -0.035377 

要職業聲望
(OOO3 521 ) 
-0.00 34 -0.014793 

夫工作年資
(。OOO4835) 

004401 0.0 19810 

家戶薪資總和
(05004547E 3) 

95617E-05' *, 1.307976 
(3. 2501E-06) 

家戶薪資總和平方 -1 . 60665E-10' 奪， -0.6443 18 
(1.7716E-11) 

受訪者職業 -0.114872 -0.026292 

(受0 訪藍者領職1 白領) (0 .423253) 

業與 -0.0 12777 -0.0 51381 

夫教育年數互動項 (0. 008025) 
受訪者職業與 0. 003304 。 0 1 2883

妻教育年數互動項 (0.007 167) 
受訪者職業與 0.059632' 0.066398 

子女數互動項 (0 .025953) 
受訪者職業與 0. 033639 0.0 14523 

父母數互動項 (0.0 54887) 

受訪者職業與夫職業 0.004954 0.073 105 
聲望互動項 (0.004084) 

受訪者職業與1R驗業 -0.000902485 -0.0 12984 

聲望互動項 (0.0056 17) 

受訪者職業與夫 -0 .014986*' -0.078937 

工作年資互動項 (0.005242) 

受訪者職業與家戶 - 1.98296E-06 -0.051760 

薪資總合互動項 (3.7964E-06) 

受訪者職業與家戶薪 1.03 544E- 11 。 040277

資總合平方互動項 (2.073E-l1 ) 
常數項 2.436934*** 

R2 
(。0365332) 

52421 

接本數 4616 
F 值 266 .50974 

說明 . 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0∞1 .*p<O.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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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受訪者婚姻地位對公平評價的影響

變項名稱 B Beta 

夫教育年數 一0 . 0082 1 5 -0.026020 

娶教育年數
(O OO73823 ) 
-0.00487 -0.016275 

子女數
(0 . 006895自)
-0. 144 29 拿， -0.128062 

父母數
.(O0O238223) * 

1406ι* -0.059550 

夫職業聲望
(03049913E) • 

3486的。5 0.000213 

妻職業聲望
(0.003的34) 
-0.00434 -0.0 18872 

(0.005159) 

夫工作年資 -0.006484 0.029183 

家戶薪資總和
(。OOO47 1 6)6 

000054637**' 1.2 11959 

家戶薪資總和平方
(3.4414E-06) 。
心 1 .4 6055E- 1 0'" -0. 589265 

(1.8745E-II ) 

受訪者姆姻 。 209065 0.037177 

(受0 訪未者婚婚1 已姻婚與) (0.41 1223) 
0.003356 。 012613

夫教育年數互動項 (0.00 7919) 
受訪者婚姻與 0.002259 -0.008443 

妻教育年數互動項 (0.007372) 
受訪者婚姻與 -0.039087 -0.040497 

子女數互動項 (0.0 25624) 
受訪者婚姻與 。 039705 -0 .0 17192 

父母數互動項 (0.053694) 
受訪者婚姻與夫職業 -0.003506 -0.042715 
聲望互動項 (0.00393 1) 
受訪者婚姻與妻職業 -4.70697E -05 -0.000541 
聲望互動項 (0.0055 4) 
受訪者婚姻與失 0.000 415069 0.002078 

工作年資互動項 (0.00507) 
受訪者婚姻與家戶 3.72756 E-06 。 093047

薪資總合互動項 (五 7022E-06)

受訪者婚姻與家戶薪 8.8865E-12 -0.035599 

資總合平方互動項 (2.0 195E- II ) 
常數項 2.231591.... 

R2 
(。0382545) 

52571 

樣本數 7854 
F 值 457.01095 

說明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輯、<0∞1 '*p<O.OI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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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 戶內未成年人口數對公平評價的影響

變項名稱 B Beta 

夫教育年數 -0.006906 -0 .021857 

哥哥教育年數
(,O0OO51329 ) 

00253 -0.008457 

子女數
(-0000470294) • 

201104'" -0.17795 5 

父母數
(,O0O 169836) * 

160046'" -0 .067631 

失職業聲望
-(000355651) 4 

000241476 -0.00 1532 

妻職業聲望
(-O0O(125856 ) 

00507 -0.0220 19 

夫工作年資
(-O0OO36768 ) 

00282 -0.012709 

家戶薪資總和
(O5OO336E6) E 

77387E-05'" 1. 278578 

家戶薪資總和平方
(24677E-06I) O 
-1. 48106E-10'" -0 .596669 

有無未成年子女
(。1367E- 11) 

159677 0.037029 

有(0 無無未子成女年1 有子女)與 (0.32053) 
0.002072 0.008439 

夫教育年數互動項 (0.006026) 

有無未成年子女與 -0.005475 -0.021409 
賽教育年數互動項 (0. 005534) 

有無未成年子女與 。 034342 0.038 183 

子女數互動項 (0.0 19898) 

有無未成年子女與 -0.022 167 -0.009543 

父母數互動項 (0. 041674) 

有無未成年子女與 -0.003892 -0.058046 

職業聲望互動項 (0.003042) 

有無未成年子女與 0.00 1251 0.018205 
職業聲望互動項 (0.004289) 

有無未成年子女與 -0.004 182 -0.022040 

工作年資互動項 (0.003935) 

有無未成年子女輿 1.09216E-07 0.002890 
薪資總合互動項 (2.8837E-06) 

未成年子女與家戶薪 -6.95412E-12 -0.027435 
資總合平方互動項 (1.5928E-ll ) 
常數項 2.271063'" 

(0.274964) 

R2 。 52439

據本數 7790 
F 值 450.88926 

說明括弧內數值為樣準誤。"、<0∞1 .可<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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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受訪者婚姻地位對公平評價的影響

變項名稱 B Beta 

夫教育年數 一0 . 0082 1 5 -0.026020 

娶教育年數
(O OO73823 ) 
-0.00487 -0.016275 

子女數
(0 . 006895自)
-0. 144 29 拿， -0.128062 

父母數
.(O0O238223) * 

1406ι* -0.059550 

夫職業聲望
(03049913E) • 

3486的。5 0.000213 

妻職業聲望
(0.003的34) 
-0.00434 -0.0 18872 

(0.005159) 

夫工作年資 -0.006484 0.029183 

家戶薪資總和
(。OOO47 1 6)6 

000054637**' 1.2 11959 

家戶薪資總和平方
(3.4414E-06) 。
心 1 .4 6055E- 1 0'" -0. 589265 

(1.8745E-II ) 

受訪者姆姻 。 209065 0.037177 

(受0 訪未者婚婚1 已姻婚與) (0.41 1223) 
0.003356 。 012613

夫教育年數互動項 (0.00 7919) 
受訪者婚姻與 0.002259 -0.008443 

妻教育年數互動項 (0.007372) 
受訪者婚姻與 -0.039087 -0.040497 

子女數互動項 (0.0 25624) 
受訪者婚姻與 。 039705 -0 .0 17192 

父母數互動項 (0.053694) 
受訪者婚姻與夫職業 -0.003506 -0.042715 
聲望互動項 (0.00393 1) 
受訪者婚姻與妻職業 -4.70697E -05 -0.000541 
聲望互動項 (0.0055 4) 
受訪者婚姻與失 0.000 415069 0.002078 

工作年資互動項 (0.00507) 
受訪者婚姻與家戶 3.72756 E-06 。 093047

薪資總合互動項 (五 7022E-06)

受訪者婚姻與家戶薪 8.8865E-12 -0.035599 

資總合平方互動項 (2.0 195E- II ) 
常數項 2.231591.... 

R2 
(。0382545) 

52571 

樣本數 7854 
F 值 457.01095 

說明括弧內數值為標準誤。輯、<0∞1 '*p<O.OI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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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係指，一人的投入或貢獻與其分配到資源成比例，則稱為公平

( justice )需要原則下的公平，指一個人所得的資源應視其需要多

寡而定，需要愈多者應該得到更多的資海才算公平;而平等原則則視

資源、分配平均分享為公平。文獻上也指出，人們面對不同類型的資波、

會有不同的公平原則，例如面對經濟性資源強調「公正原則 J .面對

社會性資源強調「需要原則 J '而衡量政治性資源則以「平等原則」

為主。文獻又指出，不同特質的人用以衡量資源分配公平與否的原則

有所不同:社會階層較高、男性比較強調「公正原則 J '而子女數多、

已婚者較強調 「 需要原則」。此外也有文獻強調「公平分配」的討論

是西方社會的產物，這些結論不能推及世界上所有的人， r 公平分配」

的判斷原則有其文化的差異。

由於社會有用資源相當廣泛，本研究僅侷限於探討經濟資源中的

薪資所得。我們仿效美國學者Alves and Rossi(1978) 與J asso and 

Rossi(1977)的方法，隨機的創造出真有各種特質的 「 虛擬個人」與「虛

擬家戶 J '並自台中市、嘉義縣、市隨機的抽取一千個成人，對這些

「虛擬個人」與「虛擬家戶」的薪資所得做評價。由其中尋找台灣人

評斷薪資分配公平與否時所採用的原則 ，並比較不同的受訪者是否強

謂不同的「公平分配」原則，我們也以此導出各類型人口的公平薪資，

並與同類型人口的實際薪資比較，認定出那些人口的公平所得高於實

際所得，那些類型的人實際所得高於公平所得。並進一步探討不同特

質的受訪者是否衡量薪資公平否的原則有所不同。

自我們的分析發現，受訪者衡量薪資公平與否的標準係以「需要

原則」為主， r 公正原則」則比較不重要。 此一發現與關秉寅( 1995 ) 

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關氏發現「需要原則」不僅不是衡量薪資分配

公平與否的原則外，也被其受訪者認為以需要決定薪資是不公平的。

由於研究方法的差異，此一不一致的結論，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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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而從我們的發現中指出， r 公正原則」中以工作年資最為明顯，

以個人的職業與教育做為薪資分配的標準，則不被認為是重要的原

則，此一發現則與闕秉寅的結論一致。

在我們的樣本中，高教育(高中以上)的受訪訪者較強調「公正

原則 J '而低教育(圈中以下)者則較強調「需要原則白領職業

者較強調「公正原則 J '藍領職業者較強調「需求原則 J '而女性較

強調「需要原則 J '與文獻的討論一致。然而，是否已婚與家中是否

有未成年人口則無顯著差異，未能支持文獻上的說法。

附錄、公平分配與薪資所得研究樣本選取說明

由於我們決定將 1 ，000 個樣本，分配至嘉義縣、嘉義市與台中市

各 400 ' 200 '與 400 人。依 PPS(probabil叮 proportional to size)的原

則，在第一層中被抽取為樣本的鄉鎮(區)之機率與其人口量成正比，
我們依此原則在台中抽出東區、西屯兩區，在嘉義縣抽出民雄、朴子、

東石、中埔四鄉鎮，而嘉義市僅東、西兩區，因此兩區均選取。

在抽取出的鄉鎮(區)中，再依上述原則抽取村里，在抽出的村里

中再抽出 20人，因此嘉義縣抽出的四鄉鎮中，均抽出 5個村里，台中市之

抽出兩區均抽出 10個里，嘉義市之兩區亦抽出 10 個里 。在抽出的村里中

以系統抽樣各抽出 20個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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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Eamed Income 

Temu Wang, Yung-mei Tsai, Duu-chiang Wang, Chao-hsien Lu 

Abstract 

Literature suggests three principles in evaluat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social 

resources : those based 00 equi句， equali吟， and need principle. How individuals use 

these principles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depend on a number 
factors :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白 ， types of social resources being considered , 

subjec臼 or group be evaluated. Although we include all spectrums of people in the 

society as our suhjec叭 we limit our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o individuals' 

earned income only. The d時間butive justice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when come to 

economic resources , people tend to use the equi句 principle. To test this , we 

且ndomly constructed dummy households and individuals and ask our respondents 

whether given these households' and individuals' characteristi口， the income they 
received were just or not. The literature further poin臼 out that : (1) men are more 

likely to use equ吋 principle while women tend to p臼 fet need principle; and (2) high 

incomc and high occupational status individuals are likely to use equi句 principle

while married with child臼n individuals tend to stress the need principle .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se differential usag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principle are also 

differential usages among our T剖wanese responden臼 We have adopted and 

modi自ed .. -\merican scholars, i\， lv肘， Rossi, and Jasso's design to the Taiwanese 

S ltU別的n partially to test the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of their design and 
techniques.The followings are the m剖n findings o f the present study : 

1. 10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earned incomes , our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the need principle than the equity principle as the basis of their 

judgment 

2. In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earned incomes, those more highly 

educated , white collar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equi句 principle while 

those female ,or less educated , or blue collar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need principle in the basis of their judgment 

Keywords : distributive justice , equi句 principle ， equali可 principle ， need 

principle 


